克拉玛依市促进就业奖补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新财社〔2018〕241号)、《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新党发〔2015〕3号）、《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6〕85号）、《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7〕129号）、《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8〕10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20〕16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新人社规〔2020〕1号)等稳就业系列政策，充分发挥就业奖补政策对就业再就业的引导、规范、支持、激励作用，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促进就业奖补项目包括：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就业援助金、自主创业补贴、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吸纳少数民族补贴、住房公积金补贴、企业吸纳就业贷款贴息补贴、提供就业岗位奖励、自主创业成功扶持奖励、创业场地房屋租金补贴、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15项。
第三条 就业资金使用范围：中央、自治区及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就业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补贴、求职创业补贴、就业援助金、自主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中我市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就业见习补贴中生活费补助部分；市、区财政预算安排的就业资金专项用于吸纳少数民族补贴、住房公积金补贴、企业吸纳就业贷款贴息补贴、提供就业岗位奖励、自主创业成功扶持奖励、创业场地房屋租金补贴、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以及其他超出国家、自治区政策范围的补贴。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就业困难人员，是指符合《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工作的通知》（新人社发〔2020〕9号）规定的人员。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高校毕业生，是指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第六条 社会保险补贴
[bookmark: _Toc9654][bookmark: _Toc14762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bookmark: _Toc412_WPSOffice_Level2]（一）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用人单位
1.当年新招用劳动者(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新疆户籍人员或在常住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疆外户籍人员，且在我市范围内参保缴费并持有《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人员),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2.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bookmark: _Toc18290_WPSOffice_Level2]（二）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个人
1.到各类企业就业，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高校毕业生。
2.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并缴纳社会保险的高校毕业生。
3.初次实现自主创业，缴纳社会保险费且稳定经营一年以上，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时间距离注册工商营业执照时间3年以内（含3年），持续保持经营状态的自主创业人员。
4.从事并申报灵活就业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各类人员。灵活就业是指：①从事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或居民生活服务，包括从事城市管理服务、社区便民利民服务、老年服务、家政服务等临时性就业形式；②从事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到农村承包种养业；③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服务的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④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新就业形态；⑤经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认定的其他灵活就业形式。灵活就业形式及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不包括娱乐业及其他特殊行业。
[bookmark: _Toc3270][bookmark: _Toc11730_WPSOffice_Level1]二、标准和期限
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连续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间为准），并在就业创业地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除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以自治区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计算，其他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自治区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100%为缴费基数计算的社会保险费。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各类企业新招用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补贴，按企业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其中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补贴。
（二）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困难企业招用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企业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全额补贴。
（三）家政服务企业吸纳劳动者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企业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全额补贴。
（四）高校毕业生到各类企业就业，按照企业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补贴，其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部分补给个人。
（五）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其实际参加社会保险种类给予全额社会保险补贴。
（六）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单位为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补贴。对在消杀防疫、保洁环卫等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七）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其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补贴。其中从事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照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费之和给予全额补贴。
（八）接收深度贫困地区转移就业劳动力的企业，参照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按企业为转移就业人员实际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三项社会保险费之和给予全额补贴。
[bookmark: _Toc30573][bookmark: _Toc19589_WPSOffice_Level1]三、申请和经办程序
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根据申请对象不同，具体申领流程遵循以下要求。
企业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由用人企业按季度或年度将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人员的缴费情况单独列出，向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由区人社局审核，区财政局复核后，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直接拨付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8879_WPSOffice_Level2]1.《企业（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附件1）；
[bookmark: _Toc14762_WPSOffice_Level2]2.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11730_WPSOffice_Level2]3.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19589_WPSOffice_Level2]4.申请补贴人员的基本信息花名册。
（二）个人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由用人单位（个人）按季度或按年度到就业所在地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经核实后，由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对灵活就业人员或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出具《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认定证明》(附件3)，对自主创业人员工商营业执照进行核实，经核实后，报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审核。对符合条件的，由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填写《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附件2)报区人社局审批，经区人社局审核通过，由同级财政局复核后，将社会保险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申请者本人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户。
个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1.《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附件2)或《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认定证明》(附件3)
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3.劳动合同复印件（仅在企业就业人员提供）；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仅自主创业人员提供）。
[bookmark: _Toc8289][bookmark: _Toc19353_WPSOffice_Level1]四、有关要求
（一）对在自治区范围内跨地州市就业的，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向就业创业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由涉及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相互配合做好相关信息核查工作。
（二）对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因社会保险缴纳地与就业所在地分属自治区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按照《关于社会保险缴纳地与就业所在地分离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新人社办发〔2016〕23号）执行，由参保缴费地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三）对受不可抗拒因素影响，导致不能按时办理社会保险补贴业务的用人单位或个人，允许延期至情况解除后3个月内补办。
（四）对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员工提前解除劳动关系或调整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在次月15日前，到区人社局重新核定应享受的社会保险补贴。
[bookmark: _Toc20857]第七条 公益性岗位补贴
[bookmark: _Toc17995][bookmark: _Toc5827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的人员范围为：①本市零就业家庭、夫妻双失业家庭成员中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②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连续失业半年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③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连续失业半年以上的城镇登记残疾失业人员；④女满45周岁、男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⑤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⑥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⑦因政府征地且经济收入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农民；⑧通过市场渠道确实无法实现转移就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⑨克拉玛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规定的需要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的其他人员。
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按照我市最低工资1.5倍给予补贴。“4555”人员补贴期限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bookmark: _Toc365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577]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在公益性岗位当年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企业，每年年初由用人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区人社局确定岗位开发数并认定公示后，企业可按季度或年度向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经市、区人社局审核，同级财政局复核后，由中央、自治区财政资金承担我市公益性岗位补贴中最低工资标准部分，地区财政资金承担公益性岗位补贴中的剩余部分。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19353_WPSOffice_Level2]1.《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批表》（附件4）；
[bookmark: _Toc5827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3650_WPSOffice_Level2]3.发放工资银行流水；
[bookmark: _Toc17985_WPSOffice_Level2]4.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1660_WPSOffice_Level2]5.申请补贴人员的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23347]第八条 就业见习补贴
[bookmark: _Toc27434][bookmark: _Toc17985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见习人员范围为①本市户籍16-24岁失业青年；②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大专及以上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不限户籍）；③“西部志愿者”、“三支一扶”服务期满且离校5年内未就业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
企业及其他组织的见习人员，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生活费补助，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50%发放岗位补助；机关事业单位及社区的见习人员见习补助标准为我市最低工资标准。见习企业需为见习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对见习期未满即与见习毕业生签订2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将剩余期限见习补贴按实际工作时间逐月补发给见习单位。上述见习生活费补助由中央、自治区财政资金列支，岗位补助由地区财政资金列支。
[bookmark: _Toc166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374]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市、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对见习基地的见习补贴申请进行初审，报同级人社局审核，由同级财政局复核后，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给就业见习单位。
单位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531_WPSOffice_Level2]1.《就业见习补贴审批表》（附件5）；
[bookmark: _Toc15274_WPSOffice_Level2]2.就业见习协议书；
[bookmark: _Toc9793_WPSOffice_Level2]3.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2841_WPSOffice_Level2]4.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
[bookmark: _Toc28324_WPSOffice_Level2]5.单位发放就业见习补贴银行流水；
[bookmark: _Toc1996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391]6.申请补贴人员的基本信息花名册。
第九条 求职创业补贴
[bookmark: _Toc17661][bookmark: _Toc531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享受求职创业补贴的人员范围为城乡低保家庭、身体残疾、获得国家或生源地助学贷款、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贫困残疾人家庭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家庭毕业年度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由毕业生所在高校组织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在自治区规定时间内集中申请求职创业补贴。
[bookmark: _Toc30933][bookmark: _Toc15274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填写《求职创业补贴审批表》（附件6），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附件7）；
2.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提交《低保证》复印件、最新一次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本页复印件；
3.身体残疾毕业生。提交第二代《残疾人证》复印件；
4.享受助学贷款的毕业生。提交助学贷款合同；
5.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提交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相关证明材料；
6.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提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相关证明材料和残疾人家庭相关证明材料；
7.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家庭毕业生。提交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家庭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32035]各高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通过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在所在高校内公示。各高校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补贴人员名单及申请材料汇总报送市人社局，市人社局按规定审核学校送审材料，并将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及申请材料报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予以拨付。
第十条 就业援助金
[bookmark: _Toc979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466]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就业援助金用于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开办的小商店、小餐厅、小超市、小作坊、小饭店等微创业项目可申请就业援助金，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5000元。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不得与自主创业补贴重复申领。
经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同意，也可集中使用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开发，如就业创业为一体的小市场、小巴扎等。
[bookmark: _Toc284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30]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由申请人向所在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经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进行初审，报区人社局进行审核，由区财政局复核后拨付就业援助金。
申请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1.《就业援助金审批表》（附件8）；
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3.从事微创业项目证明；
[bookmark: _Toc17016]4.毕业证书复印件、零就业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相关证明。
第十一条 自主创业补贴
[bookmark: _Toc27129][bookmark: _Toc28324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在校及离校5年以内的未就业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在我市范围内初次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或其他法定注册登记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一次性给予2000元的创业资助，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不得与就业援助金重复申领。
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的贫困劳动力一次性给予2000元的创业资助，创业实体只能申请享受一次，不得与就业援助金重复申领。
[bookmark: _Toc14952][bookmark: _Toc19965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申请人可在符合条件后的次月至次年12月底提出申请。逾期申请的，不予受理。向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受理申报，经区人社局会同区财政局复核后拨付自主创业补贴。
个人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4470_WPSOffice_Level2]1.《自主创业补贴审批表》（附件9）；
[bookmark: _Toc25646_WPSOffice_Level2]2.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3983_WPSOffice_Level2]3.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bookmark: _Toc2918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803]4.《创业培训合格证》。
第十二条 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
[bookmark: _Toc44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016]一、补贴范围和标准
对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最长3年的生活补贴。
[bookmark: _Toc256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746]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申请人可向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请办理，经区人社局会同区财政局复核后，拨付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须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28523_WPSOffice_Level2]1.《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审批表》（附件10）；
[bookmark: _Toc20901_WPSOffice_Level2]2.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认定证明（附件3）；
[bookmark: _Toc35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9378]3.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第十三条 就业创业服务补贴
[bookmark: _Toc94][bookmark: _Toc3983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职业中介机构，可按经其就业服务后实际就业的劳动者人数向区人社局申请就业创业服务补贴，补贴标准不超过每人150元，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
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和经人社局批准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劳务经纪人，对成功介绍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与当地企业或农业经济组织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且稳定就业6个月以上的，按每成功介绍1人就业给予50元就业创业服务补贴，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不得与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奖代补资金重复申领。
[bookmark: _Toc31187][bookmark: _Toc29182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区人社局申请办理，经区财政局复核后，将补贴资金拨付至职业中介机构。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32014_WPSOffice_Level2]1.《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审批表》（附件11）；
[bookmark: _Toc32461_WPSOffice_Level2]2.就业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6924_WPSOffice_Level2]3.就业人员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8908_WPSOffice_Level2]4.就业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14731]第十四条 吸纳少数民族补贴
[bookmark: _Toc32074][bookmark: _Toc28523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企业当年新招用本市户籍少数民族失业人员，并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每招用1人，给予2000 元/年的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本办法所指少数民族是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达斡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
[bookmark: _Toc209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447][bookmark: _Toc22561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企业可按季度或年度向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报，经初审后报区人社局审核，区财政局复核后，从财政资金中直接将吸纳少数民族补贴资金拨付企业。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295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337_WPSOffice_Level2]1.《吸纳少数民族补贴审批表》（附件12）；
[bookmark: _Toc49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581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1159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181_WPSOffice_Level2]3.录用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2468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422_WPSOffice_Level2]4.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11222]第十五条 住房公积金补贴
[bookmark: _Toc1833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845][bookmark: _Toc356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企业新吸纳本市失业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给予住房公积金补贴，补贴标准为我市最低工资标准为缴费基数的企业缴纳部分，补贴最长期限为36个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住房公积金补贴时间为准。
[bookmark: _Toc3058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027][bookmark: _Toc32014_WPSOffice_Level1]二、补贴申请办理程序
由企业先按本单位应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总额连同个人应缴纳部分，按月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申报缴纳。企业在申报缴费时应将其招用的享受住房公积金补贴人员缴费情况单独列出，缴费后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证明，到企业所在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报，经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初审后报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审核，同级财政局复核后将住房公积金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企业。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2581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241_WPSOffice_Level2]1.《住房公积金补贴审批表》（附件13）；
[bookmark: _Toc2891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4569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290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239_WPSOffice_Level2]3.录用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3073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677_WPSOffice_Level2]4.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289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173_WPSOffice_Level2]5.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出具的缴费证明。
[bookmark: _Toc15109]第十六条 企业吸纳就业贷款贴息补贴
[bookmark: _Toc324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08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928]一、补贴标准
企业当年新吸纳本市登记失业人员10人以上,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在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可享受每人每年5万元贷款额度的贴息（企业吸纳就业贴息贷款计划当年有效，企业贷款贴息标准按照LPR利率计算）。贷款贴息期限为一年。
[bookmark: _Toc22204][bookmark: _Toc156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160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企业申请贷款贴息的，按季度或年度向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提出申请，由区人社局审核后报市人社局复核，市人社局和市财政局共同下达企业贴息贷款额度计划后，方可在国家规定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并按规定享受贴息。
企业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39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160_WPSOffice_Level2]1.《企业吸纳就业贷款贴息审批表》（附件14）；
[bookmark: _Toc297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386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17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025_WPSOffice_Level2]3.劳动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2507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939_WPSOffice_Level2]4.银行贷款协议；
[bookmark: _Toc1565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950_WPSOffice_Level2]5.吸纳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17797]第十七条 提供就业岗位奖励
[bookmark: _Toc338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361][bookmark: _Toc2893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用人单位每提供1个岗位，当年新吸纳本市登记失业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奖励500元；对于用人单位提供并吸纳本市女性或少数民族失业人员就业的岗位，每提供1个岗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奖励1000元。
[bookmark: _Toc5574][bookmark: _Toc396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5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bookmark: _Toc2270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866_WPSOffice_Level2]（一）申报主体和申报办法
1.中央、自治区驻市单位提供的各类岗位，须经市公共就业部门审核、发布、确认后，由用人单位直接向市人社局申报，经审核汇总后向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2.市辖区域内其他各类用人单位、社会团体提供的各类岗位，须经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发布、确认后，由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代表用人单位向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3.市、区政府提供的岗位（含公益性岗位），由市、区公共就业部门审核、发布、确认后，分别由市、区公共就业部门向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
对于当年招录本市各类失业人员达到50人以上，全部签订3年（含3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2万元。
[bookmark: _Toc164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440_WPSOffice_Level2]（二）审批程序
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请提供就业岗位奖励的资料进行审核，提出奖励意见，报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批准后，由财政局统一拨付。
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11160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9086_WPSOffice_Level3]1.《提供就业岗位奖励申请审批表》（附表15）；
[bookmark: _Toc338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5677_WPSOffice_Level3]2.符合享受补贴条件的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289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75_WPSOffice_Level3]3.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的岗位信息表；
[bookmark: _Toc2507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969_WPSOffice_Level3]4.就业备案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认）。
[bookmark: _Toc3118]第十八条 自主创业成功扶持奖励
[bookmark: _Toc2973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07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184]一、补贴标准
初次创业满一年的新疆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户为单位给予一次性4000元的奖励。每吸纳一名本市户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励；每吸纳一名新疆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一次性给予500元奖励。
[bookmark: _Toc1565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20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54]二、补贴申请办理程序
申请人可在符合条件后的次月至次年12月底提出申请。逾期申请的，不予受理。向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请办理，经区人社局会同区财政局复核后统一拨付。
须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156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338_WPSOffice_Level2]1.《自主创业成功扶持奖励审批表》（附件16）；
[bookmark: _Toc3027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231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
[bookmark: _Toc178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917_WPSOffice_Level2]3.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bookmark: _Toc17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124_WPSOffice_Level2]4.录用人员基本信息花名册。
[bookmark: _Toc13864]第十九条 创业场地房屋租金补贴
[bookmark: _Toc227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413][bookmark: _Toc23939_WPSOffice_Level1]一、补贴标准
初次创业满一年且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高校毕业生，给予每年最高1万元/户，最长不超过3年的房屋租金补贴。
[bookmark: _Toc1095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41][bookmark: _Toc16426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申请人可在符合条件后的次月至次年12月底提出申请。逾期申请的，不予受理。向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申请办理，经区人社局会同区财政局复核后统一拨付。
个人须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2123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2670_WPSOffice_Level2]1.《创业场地房屋租金补贴审批表》（附件17）；
[bookmark: _Toc3182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327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311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985_WPSOffice_Level2]3.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bookmark: _Toc2113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179_WPSOffice_Level2]4.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
[bookmark: _Toc2237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371_WPSOffice_Level2]5.《创业培训合格证》。
[bookmark: _Toc16924]第二十条 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
[bookmark: _Toc586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33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972]一、补贴标准
当年就业见习人数达到30人以上（含30人），见习时间连续6个月以上的企业，发放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3万元。
[bookmark: _Toc24816][bookmark: _Toc302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4440_WPSOffice_Level1]二、申请和经办程序
由市、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代表见习单位统一向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请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的资料进行审核，提出奖励意见，经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主管领导批准，由市财政局复核后统一拨付。
单位应提供下列材料：
[bookmark: _Toc94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5622_WPSOffice_Level2]1.《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申请审批表》（附件18）；
[bookmark: _Toc630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405_WPSOffice_Level2]2.符合条件人员的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1640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2929_WPSOffice_Level2]3.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
[bookmark: _Toc2715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399_WPSOffice_Level2]4.单位发放就业见习补贴银行流水；
[bookmark: _Toc1731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895_WPSOffice_Level2]5.就业见习协议书；
[bookmark: _Toc1678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770_WPSOffice_Level2]6.市、区公共就业服务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人员花名册。
第二十一条 非一次性补贴的，在符合补贴条件的情况下，须连续申请不得中断，因自身原因没有在当年申请的，跨年不予受理，剩余月份补贴不再兑现。
第二十二条 市区人社局、财政局负责对上述各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人员要签字确认，并将审核结果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享受各项补贴的单位名称、人员名单、具体金额或标准等，相关公示情况要存档。要严格执行促进就业补贴标准和申请程序，确保促进就业补贴政策落实到位，对违反规定发放和申领促进就业奖补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各相关单位对能依托管理信息系统或与相关单位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获得的个人及单位信息、资料的，可调整为内部核查，不再要求单位及个人报送纸质材料。
第二十四条 申请各项补贴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并按要求配合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核查工作。
[bookmark: _Hlk61608068]第二十五条 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各区促进就业奖补政策的执行情况，每年给予各区一定的就业资金支持。
第二十六条 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根据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通知自印发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公布的促进就业补贴政策如有与本通知有关规定不符的，按照本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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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企业（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70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231_WPSOffice_Level1]附件2：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226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917_WPSOffice_Level1]附件3：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认定证明
[bookmark: _Toc3012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820_WPSOffice_Level1]附件4：公益性岗位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2123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985_WPSOffice_Level1]附件5：就业见习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832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179_WPSOffice_Level1]附件6：求职创业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2237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1167_WPSOffice_Level1]附件7：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
[bookmark: _Toc56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132_WPSOffice_Level1]附件8：就业援助金审批表
[bookmark: _Toc630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371_WPSOffice_Level1]附件9：自主创业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941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403_WPSOffice_Level1]附件10：促进到基层就业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40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5399_WPSOffice_Level1]附件11：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审批表
[bookmark: _Toc1189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929_WPSOffice_Level1]附件12：吸纳少数民族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077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159_WPSOffice_Level1]附件13：住房公积金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2791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313_WPSOffice_Level1]附件14：企业吸纳就业贷款贴息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49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6783_WPSOffice_Level1]附件15：提供就业岗位奖励审批表
[bookmark: _Toc178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0305_WPSOffice_Level1]附件16：自主创业成功扶持奖励审批表
[bookmark: _Toc2100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9681_WPSOffice_Level1]附件17：创业场地房屋租金补贴审批表
[bookmark: _Toc1911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400_WPSOffice_Level1]附件18：就业见习示范基地奖励审批表

